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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发字〔2013〕34 号 

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《南开大学关于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西部、到基层就业的实

施办法》业经 2013 年 4 月 16 日第三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并原则

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南开大学 

2013 年 4 月 25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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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

见》（中办发〔2005〕18 号）、《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

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09〕42 号）和

《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学〔2012〕11 号），进一步引导我校毕业生把个人成

长成才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，到西部、到基层就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积极开展成才观和就业观教育。学校和各学院（中心、

所）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，深入开展毕业

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和“公能”素质教育，引导毕业生恪守南开传

统，弘扬“公能”精神，强化毕业生热爱祖国、服务人民的使命

感和责任感。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就业教育、创业教育，帮助学生

转变就业观念，使毕业生充分认识到在西部和基层就业的重要意

义，鼓励毕业生自觉到西部、到基层寻找自己事业的起点，用实

际行动践行“公能”精神。要深入宣传党和政府及学校有关毕业

生到西部地区、基层单位就业的政策，大力宣传我校毕业生在西

部、基层成才的先进典型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唱响到西部、

到基层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主旋律。 



— 3 — 

 

二、西部地区是指西藏、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贵

州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 12 个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。中部地区是指河北、山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江

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海南等 10 个省。艰苦边远地区是指除

上述地区外，国务院规定的艰苦边远地区。基层单位指县以下机

关、企事业单位等。工作现场地处县以下的气象、地震、地质、

水电施工、煤炭、石油、航海、核工业等中央单位艰苦行业生产

第一线。 

三、加大对毕业生面向西部和基层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

（一）设立专项奖励金，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

层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予以表彰和奖励。 

1.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项目，一次性奖励 5000

元。 

2.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，一次性

奖励 5000 元。 

3.毕业生到中部地区基层单位就业，一次性奖励 3000 元。 

奖励采取申请制。由毕业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学院（中心、

所）负责审核推荐，于毕业当年 5 月 31 日前报送到学生工作办公

室，后期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在毕业年度内提交申请。 

（二）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，

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，户籍档案可保留在学校、回原籍或根据本

人意愿迁往工作所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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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，

服务期达到 3 年以上(含 3 年)的，其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由国家

实行代偿。 

（四）毕业生在西部、基层工作满 2 年且考核合格，报考我

校硕士研究生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

部计划”、“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”、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和“三支一扶”项目的毕业生，服务期

满 2 年且考核合格，服务期满 3 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，初试总分

加 10 分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 

（五）学校相关部门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到西部地区

和基层单位联系就业，或者报考各地“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

职”、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和“三支一

扶”等基层项目，本人可向学校提出交通费补助申请，学院（中

心、所）审查批准后，学校酌情给予报销部分交通费。 

（六）在西部地区和基层单位工作满两年后考取我校研究生

的经济困难学生，申请困难补助和助学贷款的，可优先予以审

批。 

（七）到西部地区和基层单位就业的毕业生，根据专业特点

和工作性质，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为毕业生进行辅导培训和咨

询。毕业后，学校还将与毕业生建立长期联系，为个人职业生涯

发展提供服务与指导。 

（八）积极探索在基层和西部地区建立学生实习、实践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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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帮助学生增强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；与地方组织、人事

部门加强联系，大力推荐优秀毕业生到基层和西部地区挂职锻

炼。 

（九）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项目的毕业生，户

籍档案可保留在学校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要求就业的，可办理就

业派遣手续；已被录取为我校研究生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读研

究生，学校为其保留入学资格和学籍，直至完成服务工作。 

（十）到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的毕业生除享受我校奖励和优

惠政策外，同时适用国家有关政策规定。 

（十一）符合本办法奖励条件的定向生和委培生只颁发荣誉

证书，不进行物质奖励。 

四、加强对毕业生面向西部和基层就业工作的组织管理。

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必须认真履行就业协议，不得擅自调

换工作单位。违反规定者，学校有权收回奖励金，其享受的其它

优惠政策一并取消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校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 

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4 月 25 日印发 


